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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市人力社保局关于

进一步规范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交流调配

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直属各单位：

《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市人力社保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市直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交流调配工作的意见》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6月5日

市委组织部  市委编办  市人力社保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市直机关事业单位

人员交流调配工作的意见

为加强干部队伍管理，进一步规范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交流调配工作，持续巩固巡视巡察整改工作成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调任规定（试行）》（中组发〔2008〕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交流的通知》（浙人社发〔2018〕24号）等有关法律和文件规定，现就市直机关事业单位科级及以下人员交流调配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关于公务员转任

市直机关（含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下同）从市本级外调入公务员（含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下同），除上级规定和组织安排外，一般要进行公开遴选（选调）。特殊职位或特殊原因不宜公开遴选（选调）的，需经市委组织部批准方可进行商调。从市本级外转任的人选，除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一）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担任科级领导职务的一般不超过45周岁。

（二）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三）具有公务员身份；在县以下机关单位的需工作满2年；文件规定或公告明确最低服务年限的，需工作满相应服务年限（公开遴选等上级规定的除外）。

（四）近两年年度考核称职(含公务员试用期不定等次) 以上。

夫妻两地分居多年（一般三年以上）或照顾父母（身边无子女），且工作需要、人岗相适的，经组织批准可进行商调，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

二、关于公务员调任

公务员调任的范围、对象、程序等严格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省委组织部有关文件规定执行。调任人选的确定要坚持事业为上，以事择人、人岗相适。调任人选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一）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调入机关担任科级领导职务的人员，应当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担任相当职级领导职务2年以上，或担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2年以上，或已担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二）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三）调任科级领导职务的，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因工作特殊需要，事业单位中原为公务员身份的人员再调入机关，或部门所属（下属）事业单位较多，其事业人员调入本部门机关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符合调任条件的，在市委组织部同意调任前，不得在机关任职。

三、关于公开遴选（选调）公务员

公开遴选范围为市直机关面向县、乡机关选调工作人员，公开选调范围为市直机关之间选调工作人员，一般采用集中公开遴选（选调）的方式。

（一）公开遴选（选调）时间。每年一般集中开展2次，除特殊职位和特殊情况，一般不个别单独组织公开遴选（选调）。参加集中公开遴选（选调）考试进入考察未被转任的，予以保留转任资格到下一次公开遴选（选调）公告发布之日止；在此期间，其他市直机关需要选调公务员的，可以直接列入考察；考察合格的，按规定程序办理转任手续。

（二）公开遴选（选调）资格条件。一般应当具备公务员转任人选资格条件，紧缺专业、夫妻两地分居或照顾父母（身边无子女）等情形可适当放宽年龄条件。

（三）公开遴选（选调）程序。主要由申报计划、发布公告、报名与资格审查、考试、组织考察、决定与公示、转任等环节组成。1.申报计划。填写《丽水市直机关公开遴选（选调）公务员需求计划表》，由主管部门统一报市委组织部。2.发布公告。市委组织部根据市直单位需求情况，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公告。3.报名与资格审查。由市委组织部统一组织，遴选（选调）单位或主管部门配合参与。4.考试。考试方式一般为笔试和面试，由市委组织部统一组织实施。对专业有特殊要求的职位，可采用符合职位特点的考试方式。5.组织考察。由市委组织部统一组织，遴选（选调）单位或主管部门配合参与。6.决定与公示。遴选（选调）单位或主管部门根据考察情况和职位要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集体讨论决定拟转任人员。市委组织部统一对拟转任人员进行公示。7.办理转任手续。公示期满，对没有问题反映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转任的，报市委组织部审批后，办理调动和任职手续。

四、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交流

市直事业单位从市本级外调入人员，一般采取公开选聘的方式进行；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短缺专业人才调入，经人事部门同意并报组织部门备案可进行商调。从市本级外调入的人选，除符合《关于丽水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试行）》（丽委办〔2010〕56号）中第四条第（一）项“各类岗位的基本条件”的有关规定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二）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护理人员不超过40周岁），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短缺专业人才一般不超过50周岁（市外调入可适当放宽）。

（三）具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身份，工作满2年，现单位工作满1年，近两年年度考核合格（含试用期不定等次）以上。

（四）在乡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的，需在乡镇（街道）工作满5年；其他文件规定或公告明确最低服务年限的，需工作满相应服务年限。

夫妻两地分居多年（一般三年以上）或照顾父母（身边无子女），且工作需要、人岗相适的，经组织批准可进行商调，年龄一般不超过50周岁。

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人员在事业单位之间交流，不受事业单位类别、财政经费预算方式和保障比例的限制。公开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照公开遴选（选调）公务员的程序，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

五、工作纪律

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要充分认识人员调配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相关政策法规的学习，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掌握标准，坚持原则，依法依规办事。如违反规定调入人员或者同意调出的，一经查实，责令其按规定程序重新办理；问题严重的，予以清退，并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已印发的《丽水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配若干规定（试行）》（丽人社〔2011〕75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工作调动的补充意见》（丽组函〔2014〕10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直部分单位公务员选调工作的补充意见》（丽组函〔2015〕42号）同时废止。

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2019年6月10日印发
丽委办发〔2019〕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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